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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鍾佩真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20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jea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201000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修正本會「投標須知範本」第16點無人機條款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前以112年1月4日工程企字第1110100844號函修正旨揭

範本，增訂第16點之(4)無人機專屬條款，其中(4-1-1-1)

及(4-1-2-1)涉及資安檢測有關內容，因無論用途目的均應

辦理資安檢測，且資安檢測機制未臻完備，衍生實務執行

疑義。

二、依行政院近期召開無人機專案會議決議略以：無人機法規

制度未完備前政府採購先行，機關辦理無人機相關採購，

先行要求資安檢測，但範圍排除教育訓練等低機敏性活

動。

三、本會經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採購機關及業界召開數

次研商會議，並於112年6月19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舉辦之

「政府採購無人機資安需求處理原則說明會」取得共識。

四、旨揭無人機條款增訂「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」附表，所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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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無人機產品資安檢測等級分類及適用情形，採正面表列方

式，未納入者，即不適用資安檢測；又已列入者，另訂有

排除適用情形，例如位於紅區之學校或訓練單位辦理無人

機有關教育訓練或競賽，報經地方政府備查後即排除適

用。

五、前揭「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」附表引用「無人機資安聯合

驗測實驗室」訂定之「無人機資安保障規範」及台灣資通

產業標準協會發布之「物聯網場域資安防護評估指引」，

以招標公告或邀標時適用之版本為準，履約期間如有變更

資安需求者，機關得以契約變更方式處理。

六、機關辦理無人機相關採購，應視個案實際情形於採購預算

編列資安檢測費用。客製化之財物採購，第1次型式檢測費

用由機關預算支應；勞務採購，機關依使用架數、使用頻

率等因素評估所需檢測費用。

七、旨揭無人機條款為一般通案性規範，係機關採購之共同資

安基本需求，整機不得為大陸廠牌(不及於零組件之廠

牌)；機關有特殊資安需求考量者，例如涉軍、警、海巡等

機關或關鍵基礎設施、重要人士在場、犯罪偵監等，請機

關衡酌個案特性，以適當資安標準妥適訂定，例如提高資

安檢測等級或明定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製造或大陸廠牌之

零組件等。

八、機關依本會112年1月4日函頒之投標須知範本招標決標之無

人機相關採購案，尚於履約階段者，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

需要辦理契約變更，以符合實需。

九、機關採購取得或使用無人機，如利用本會其他招標文件範

17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本而未訂有旨揭無人機條款者，請自行將旨揭無人機條款

納入個案招標文件。

十、旨揭範本及其修正對照表電子檔公開於本會網站

（https://www.pcc.gov.tw）\政府採購\招標相關文件及

表格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
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、數位發展部(韌性建設司)、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本會企劃處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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